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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劉家森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70
電子信箱：aj254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530344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請各級學校辦理「世界海洋日」海洋教育推廣活動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教育部自104年起為響應聯合國推廣愛護海洋、永續海洋的

理念，將每年6月8日當週定為「世界海洋日」，鼓勵各級

學校於當週強化辦理海洋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，將海洋議

題融入學校學習場域，本局將世界海洋日當週訂為「臺北

市海洋教育週」，請各校配合辦理海洋教育相關活動。

二、各校可於本（114）學年度辦理海洋教育五大學習主題（海

洋休閒、海洋社會、海洋文化、海洋科學與技術、海洋資

源與永續）相關活動或體驗行動，如影片賞析、校外教

學、專題演講、有獎徵答、科普繪本創作等親海、知海、

愛海活動，利用特色活動鼓勵學生接近海洋、珍惜海洋，

將海洋環境保護的想法付諸行動實踐具象化，亦可透過展

示作品的做法分享想法，擴大師生參與和海洋教育之推動

效益，以喚起民眾之海洋意識及落實海洋守護行動。

三、活動辦理完畢後，請各校承辦人於115年6月26日（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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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）前將成果上傳至本市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網站

（https://tpomec.tp.edu.tw/），並請依格式填寫，審核

通過後將公佈於中心成果網頁中。

四、上傳前請先登錄會員，會員帳號密碼皆為「School+學校六

碼代號」，登錄後即可在會員專區中看到「世界海洋日成

果上傳」，點選後即可開始上傳。

五、倘有相關問題，請聯繫本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承辦人盧主

峰老師，聯絡電話：02-28912847轉分機 817或81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盧主峰教師、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黃蕙蘭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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